
证券代码：603186 证券简称：华正新材 公告编号：2025-057

转债代码：113639 转债简称：华正转债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不含本

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

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

否有反担保

珠海华正新材料有限公司 15,000.00 万元 73,788.89 万元 是 否

浙江华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2,500.00 万元 13,170.75 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379,800.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260.98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

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担

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支持全资子公司珠海

华正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华正”）和浙江华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江华聚”）的经营发展，并根据其资金需求情况，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9 日与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珠海分行”）、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众安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分

别签订了《保证合同》。

1、公司与交通银行珠海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珠海华正办理的最高债

权额为 15,000.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根据主合

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

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的到期的主债务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2、公司与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浙江华聚办

理的最高债权额为 2,5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3 月 17 日、2025 年 4 月 1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和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公司预计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担保额度合计最高为 450,000 万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最高为 253,700 万元，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额度最高为 196,300 万元。议案中明确为珠海华正提供担保额度为

180,000 万元，为浙江华聚提供担保额度为 45,500 万元。授权期限自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详细内容



见公司于2025年3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 年度公司预计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

行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珠海华正的担保余额为 73,788.89 万元，本次担保后，

公司对珠海华正的担保余额为 73,788.89 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 106,211.11 万

元；本次担保前，公司对浙江华聚的担保余额为 13,170.75 万元，本次担保后，

公司对浙江华聚的担保余额为13,170.75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32,329.25万元。

二、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

保人

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

类型及上

市公司持

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
珠海华正新材料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持股 100%
91440403MA54K74U9F

法人 浙江华聚复合材

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司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持股 100%

91330185MA7D4FTD59

被担

保人

名称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5 年 9 月 30 日/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资产净

额

营业收

入

净利

润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珠 海

华正

241,791

.70

175,865

.65

65,926.

05

129,856.

59

4,310.

38

198,988

.77

140,373

.10

58,615

.67

137,487.

77

1,725.5

6

浙 江

华聚

35,603.

28

32,423.

20

3,180.0

8

10,173.4

7

191.40 17,703.

77

14,715.

09

2,988.

68

2,817.45 -14.3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珠海华正与交通银行珠海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保证人：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珠海华正新材料有限公司

1、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0 万元

2、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每

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

同项下最后的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3、保证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公司为浙江华聚与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众安支行

保证人：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浙江华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1、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 万元

2、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根据主合同

之约定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贵金属

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

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目的在于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需求，

有利于子公司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对象均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对其有充分的控制力，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五、董事会意见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公司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合并范

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充分考虑了公司及各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求，有利于推

动各子公司的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本次担保预计是在对各子公司的

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担保风险在可控范

围内。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79,800.00 万元（含本

次新增担保），占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60.98%；公司为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 132,101.63 万元，占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90.77%。均

系公司对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及各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情

况。公司及各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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